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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 104 年第 10 次所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4 年 10 月 29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時 

地點：本所 9樓會議室 

主席：王主任秀玲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温思惟 

出席人員：吳秘書思寰、洪課長晟隆、詹技正政道代、徐課長

小萍、吳課長俊明、吳課長瑜珠、陳人事管理員

美璇、黃會計員浩綸 

壹、報告事項： 

  一、會議決議暨指（裁）示事項執行報告。 

    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有關原擬解除列管部分，准予備查。 

（二）持續列管部分請受列管課室積極辦理； 

1、 有關案次 5本所所誌一案，請各課室就本所歷史

圖文資料部分，鼓勵同仁提供以利編撰。 

2、 有關案次 12 一案，請各課室切實重新檢視後於

104 年 11 月 2 日前交由主計機構彙整，以利通

盤調整運用。 

  二、各課室業務報告事項（略）。 

貳、主席（指）裁示事項： 

  一、轉達局務會議指示事項： 

    (一)有關列管第7案各地所106年通過ISMS第三方認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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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蒐集其他縣市地所作法，將由大安所整合6所執

行情形填報，督導考核、系統整合及期程仍由資訊

室負責一案；請資訊課配合辦理。 

    (二)有關列管第13案松山所地籍整理案件預審制度一

案，俟併入相關行政規則、作業表單及程序後再解

除列管；請測量課先行研議。 

    (三)有關列管第16案松山所試辦複丈定期通知書隨附

套繪圖之措施一案，請主秘及資訊室就松山所執行

狀況檢視是否有安全性疑慮問題；請測量課先行研

議。 

    (四)請各單位填報歷次會議列管事項執行情形時，務必

就各欄位具體填寫，並請秘書室思考是否修改表格

欄位，以利各單位填寫；請遵照辦理，且本所各項

列管填復情形應依相同原則辦理。 

    (五)請地籍及測量科將每季考核地所狀況及需改進事

項，列入局務會議報告，以利掌握；請各課室除應

注意平時業務處理之正確外，如有缺失情形應積極

檢討。 

(六)請地籍及測量科提報各地所專案計畫執行情形時，

一併敘明實質內容狀態及檢討成效，以利掌握；請

測量課遵照指示提報明確數據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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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七)擴大受理跨縣市代收申請案件服務項目中，有關本

市尚未推動之「申請異動索引及異動清冊」及「複

印信託專簿、共有物使用管理專簿及土地使用收益

限制約定專簿」2項代收服務項目，內政部已啟動法

制作業，同意配合內政部期程辦理。 

    (八)為利地政雲、智慧測繪、相關數化（影像檔、向量

檔等）之推動及加值運作，請易副局長就資料格式、

保存方式、經費運用及期程等議題開會研商；請各

業務課就所管資料，依前開指示先行研議，並將資

料格式、保存方式及可運用方式製表後交由地籍資

料課彙整。 

    (九)請潘副局邀各地所主任思考二級機關組織調整的

方向與架構，如何在總員額不變下，讓人員調度運

用彈性最大；請人事機構辦理。 

    (十)自下次局務會議開始，召開地點依上次6地所、總隊

及本局之輪流順序辦理，以利互相交流。 

    (十一)策略地圖相關課題之討論 

        1、各單位認為有不對、不好或不適合之處，得隨時

提出建議，由研考彙整大家意見後修改。 

        2、請本局策略地圖四年施政計畫與預算績效表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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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個專案負責人，思考項目是否修正或整併、績

效呈現如何量化、與過去比較成長多少、KPI如

何表達工作項目及成果等。 

3、每亮點計畫請協調找到 PM 人選，及思考如何

呈現量化效果。 

(十二) 地政講堂系列講座及專題演講之討論 

        1、105年地政講堂系列講座： 

            地政講堂系列座之目的是希望透過產學研

或民間專家的演講，借助他們的經驗增強各科

室所隊同仁知能，協助推動業務，故請各所就經

管業務之工作重點至少提報1場，原則每月至少

1場；請各課室先行研議。 

 2、智榮基金會施振董事長專題演講「王道與組織文

化」之啟發 (各單位精進作為)： 

        （1）併入主秘召開的創新小組會議討論，並列入 

今年度創新獎勵案處理；本所相關提案「地政

士新手村」、「地政人企業精神」及「內部員

工意見交流平台」，請分由登記課、研考及人

事機構負責撰寫。 

        （2）各單位實施的成效納入年度甲等比例調整之

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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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三)地權及不動產交易科報告有關土地法第14條規

定不得私有土地是否須註記一案，業經地政局

報內政部核示無須註記。 

(十四)人事室報告考績評定增訂個人重大具體績優事

蹟表一事，請各課室主管鼓勵同仁多加參與非

例行性業務，以列入個人重大具體績優事蹟項

目。 

(十五)人事室重申為避免同仁因不諳法令致違反公務

員服務法第13條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資持

股超過10％等規定遭停職、懲戒、懲處或解聘

（僱）等處分，請各科室主管加強宣導避免同仁

違反規定。  

二、 登記課報告本所受理無違建通報案例執行情形一事，

請承辦統計專人提供最新情形予本人；另執行作業如

有疑義，應主動聯繫他所，以六所作業一致為原則。 

三、 請登記課積極研議提升到府服務申辦績效，以達地政

局所訂 KPI 標準。 

四、 請登記課就本所跨所登記受理比例下降一事，積極研

議改進；另請各課室應加強留意業務數據變化情形，

切實了解及掌握業務執行整體趨勢。 

五、 有關局務會議提供之與會資料，請各課室於會議前應



6 
 

切實檢視局務會議資料，提供具體意見(尤其有執行

困難或疑義者)及相關文件資料。 

六、 有關推動智慧地所一案，請資訊課就本所負責項目，

積極召集各相關課室，於下週三前會商，研議規劃執

行內容及時程，據以儘速訂定執行計畫。 

七、 請行政課將推動志工業務辦理情形自次月起納入所

務會議業務報告。 

八、 有關人事機構報告提醒同仁至公訓處上課差假及赴

醫院健檢等事項，請各課主管轉達同仁遵照辦理。 

九、 有關主計機構報告為利提報預算審議說帖事宜，請各

課室於 104 年 11 月 3 日前提供業務數據一事，請各

課室配合辦理，並於同月 4日提供更新後預算審議所

需文件予本人。 

十、 請主計機構研議明年度本所內部控制相關簿冊之修

訂執行時程，俾課室提早檢視。 

十一、 請研考就公文績效考核結果，於本所提升公文處理

品質小組會議中積極就各面向進行檢討，並就今年

度缺失情形於明年度 6月份前確實改進完畢；有關

各項業務考核之成果如有缺失或受建議事項，請主

政單位除就缺失事項積極檢討外，亦應從制度面審

視及解決問題。 



7 
 

十二、 重申請各課室以團隊合作之方式進行業務，並請課

室主管應考量內部工作分配情形及同仁接受訓練

之平等機會，避免業務過度集中於同一人。 

十三、 議會期間請各課室主管應掌控請假時間，並保持資

訊之暢通性及即時性；如有重大或緊急事件需告假

之情事，請務必有代理人妥為處理。 

十四、 秘書提示有關地政電子報一案，為因應後續主題作

業，請權責課室配合以下事項： 

(一) 請地籍資料課就即將發行之第 5期「超商申領電子

謄本」進行撰寫。 

(二) 請行政課就第 6期「民眾免費充電站」部分，與他

所或本區政大樓他機關聯繫各自現行作法後積極

辦理。 

(三) 請登記課就第 8期「跨機關合作成績單」之服務項

目先行蒐集資料，進行撰寫。 

 

參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20 分。 

 


